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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法規概要》 
 

試題評析 
一、第一題出自「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七點，屬於較冷僻之法令規則。 

二、第三題算是較有深度之題目。第四題是政策性題目，可以由考生發揮。 

 

一、公有土地應儘量保持公有，並以不出售為原則，但有那些情形，得例外准予出售？試就公有土

地經營管理相關法令詳述之。（25分） 

答： 
公有土地應以不出售為原則。但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予出售： 

(一)經地方政府認定應與鄰接土地合併建築使用，或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且無鄰接公有土地可合併建築使

用之土地。 

(二)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公有出租建地。 

(三)抵稅地。 

(四)依法不得分割、分割後無法單獨使用或公有持分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公私共有土地，其公有持分部

分。 

(五)因土地徵收、重劃、照價收買、價購取得或變產置產，經列入營運開發之土地。 

(六)興建國民住宅用地或經行政院核定編定為工業區之土地。 

(七)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 

 

二、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量，但有那些情形，不得申請測量？試依內政部所頒地籍測量

實施規則規定，詳予說明之。（25分） 

答： 
新建之建物得申請建物第一次測量。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測量： 

(一)依法令應請領使用執照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 

(二)實施建築管理前建造之建物，無使用執照者，應提出主管建築機關或鄉（鎮、市、區）公所之證明文件或

實施建築管理前有關該建物之下列文件之一： 

1.曾於該建物設籍之戶籍謄本。 
2.門牌編釘證明。 
3.繳納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 
4.繳納水費憑證。 
5.繳納電費憑證。 
6.未實施建築管理地區建物完工證明書。 
7.地形圖、都市計畫現況圖、都市計畫禁建圖、航照圖或政府機關測繪地圖。 
8.其他足資證明之文件。 

 

三、實施農地重劃之土地，如設有負擔者，其因交換處分所生土地所有權人與限制物權人、承租人

之關係，以及各該權利之清理，應如何處理？試依農地重劃條例及其施行細則之規定，詳予述

明之。（25分） 

答： 
(一)土地所有權人與限制物權人、承租人之關係：農地重劃條例第27條規定，農地重劃後分配於原土地所有權

人之土地，自分配確定之日起，視為其原有土地。因此，重劃前之土地如有負擔（如限制物權、租賃權

等），此負擔存續於重劃後原所有權人所分配之土地上。但不能達其設定目的或未受分配土地者，各該權

利視為消滅；限制物權人或承租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補償。 

(二)限制物權之權利清理： 

1.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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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設定之他項權利登記，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重劃土地分配確定後，依據分配結果逕為轉載

或為塗銷登記。 
(2)登記機關依規定辦理他項權利之轉載，應按原登記先後及登記事項，轉載於重劃後分配之土地；其為

合併分配者，他項權利之轉載應以重劃前各宗土地面積比率所算得之持分為各該他項權利範圍，並應

於轉載後通知他項權利人。 
(3)重劃前原設定之他項權利因重劃未受分配土地而消滅或視為消滅者，縣（市）主管機關應列冊送該登

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2.地上權、農育權、永佃權： 

(1)因重劃致地上權、農育權或永佃權不能達其設定之目的者，各該權利視為消滅。地上權人、農育權人

或永佃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前項請求權之行使，應自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個

月內為之。 
(2)地上權人、農育權人或永佃權人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不能達成協議時，得申請縣（市）主

管機關於辦理土地權利變更登記前邀集權利關係人進行協調。  
3.不動產役權： 

(1)重劃土地之上所存之不動產役權，於重劃後仍存在於原有土地上。但因重劃致設定不動產役權之目的

已不存在者，其不動產役權視為消滅，不動產役權人得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前項請求權

之行使，應自重劃分配確定之日起，二個月內為之。 
(2)因重劃致不動產役權人不能享受與從前相同之利益者，得於保存其利益之限度內設定不動產役權。  
(3)不動產向土地所有權人請求相當之補償不能達成協議時，得申請縣（市）主管機關於辦理土地權利變

更登記前邀集權利關係人進行協調。 
4.抵押權、典權： 

(1)實施重劃未受分配之土地，其原設定抵押權或典權有關權利價值，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在不

超過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之數額內予以協調清理。 
(2)依規定未受分配之土地，其原設定抵押權或典權有關權利價值，縣（市）主管機關應於重劃分配確定

之日起二個月內，邀集權利關係人協調，其經達成協議者，應依協議結果清理；其未達成協議者，應

將土地所有權人應得補償地價提存之，並列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5.耕作權： 

(1)原設定有耕作權之土地，因實施重劃未受分配土地者，縣（市）主管機關應於補償或提存耕作權價值

後，列冊送由該管登記機關逕為塗銷登記。 
(2)前項耕作權價值由縣（市）主管機關估定之。設有農地重劃協進會者，縣（市）主管機關得參酌其意

見定之。 
(三)租賃權之權利清理： 

1.出租耕地因實施重劃致標示變更或不能達到原租賃之目的者，應依據公告確定結果，逕為變更或註銷其

租約，並通知當事人。 
2.依前項規定註銷租約者，承租人得依下列規定請求或領取補償： 

(1)因出租耕地畸零狹小，而合併於其他耕地者，承租人得向出租人請求相當一年租金之補償。 
(2)因出租耕地畸零狹小而未受分配土地者，所應領受之補償地價，由土地所有權人領取其三分之二，承

租人領取其三分之一。 
(3)依規定辦理租約變更或註銷登記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有關重劃前後土地對照清冊，除交土地所

在地鄉（鎮市區）公所逕為辦理。 
 

四、土地徵收係國家基於公共利益或公共目的，為取得興辦公益事業所需用之土地，依法律規定程

序行使公權力，剝奪私有土地權利，以利公共事業進行之謂。茲試問：基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

精神，合理的土地徵收構成要件應包括那些？請具體釋明之。（25分） 

答： 
土地徵收之構成要件如下： 

(一)公共利益：基於公益優於私益原則，方得實行土地徵收。因此土地徵收之目的，須合乎公共利益或公共用

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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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定主義：為充分保障私有財產權，土地徵收之發動，應以法律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三)一定程序：土地徵收之行使，應踐行一定之程序，如舉行公聽會、協議價購、申請核准等，以避免徵收之

浮濫。 

(四)完全補償：土地徵收是對人民財產權之強制剝奪，而徵收補償是對人民財產權之必要保障，兩者應相互平

衡。 

(五)必要原則：土地徵收並非政府取得土地之優先、唯一手段，而是最後、必要手段。要言之，土地徵收乃政

府取得土地之不得已手段。 

(六)比例原則：土地徵收之手段與目的應相成比例。換言之，所採取之手段與所欲達成之目的之間應符合均

衡。具體而言，土地徵收應採取損失或損害最少之方法為之。 

 


